
我国国际法学当前应当重点研究的若干问题

用的效力
。

例外之一是联合国根据宪章采取的或授权采取的行动 例外之二是作为一种紧迫救急手

段的自卫
。

宪章第 条规定 任何国家
“

受武力攻击时
” ,

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之前
,

不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 自卫之 自然权利 ⋯ ⋯
。

条文规定
“

受武力攻击时
” ,

意味着必须确有

武力攻击之客观事实存在
,

方能以相应之武力进行 自卫反击
。

换言之
,

谁先使用武力攻击他国
,

谁就

违反了第 条
“

禁止使用武力
”

的原则
,

这正是被侵害国可用相应武力进行 自卫反击的合法根据
。

可

见
,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享有预防所谓因紧迫
“

可疑事实
”

而进行
“

事先 自卫
” “

先发制人
”

攻击 的权利
。

对第 条不能作任何扩张解释
,

不然原则的核心部分即有被抵消的可能
,

这当然不是设定例外条款

的立法意旨
。 “

武力攻击
”

这一事实究竟存在与否
,

谁有最后断定权呢 宪章第 条规定 安理会应

断定任何和平威胁
、

和平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 ⋯⋯
。

因此
,

就集体安全制度整体而言
,

第 条是

自卫制度的关联性条款
。

第 条的后半段还规定 受武力攻击国应将其自卫权行使之情况立即向安

理会报告
,

以便安理会按宪章采取所认为之必要行动
。

据上论析
,

现代国际法上的自卫制度
,

无论在立法意旨
、

内容解释
、

事实判断及实施程序上
,

都有

其严格规范
。

宪章第 条是其主干条款 第 条第 项是主干的前提条款 第 条及 条后半段

是主干的督察条款
。

这三个条文很像一组拉动自卫制度的
“

三驾马车
” ,

不可分割
,

否则
,

自卫制度即

会瘫痪
。

伊拉克战争及其
“

先发制人
”

论只是强者的逻辑
,

与自卫
“

风马无关
” ,

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
。

如果这一做法成为先例而被国际社会接受
,

那对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 年以来所逐步形成的国

际法律秩序来说
,

将是一种严重破坏
。

美国《洛杉矶时报 》在美国国会授权动武的当天
,

以《错误的决

定 》为题发表文章说 对伊发动一次
“

先发制人的打击
” ,

可能会打开一个
“

侵略的潘多拉盒子
” 。

这个

装满人类苦难的潘多拉盒子到底会不会打开呢 这要看国际社会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意志来化解潘

多拉这位
“

下凡仙女
”

的作为
。

我们希望这个盒子永远也不要打开
。

中国国际法学面临的挑战与使命

饶戈平 北京大学教授

自 世纪中叶国际法传人中国以来
,

国际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已经有 多年的历史了
。

这一百多年既是中国社会历经重大变革的时期
,

也是国际法本身大发展的时期
。

跨越三个世纪的中

国国际法学者
,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 自面临不同的挑战与使命
。

从进入本世纪开始
,

中国国际法学面

临着新的挑战与使命
,

预示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
。

首先是国际关系及国际法 自身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冷战结束以来
,

国际结构和世界大势

发生了重大变化
。

经济上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
,

政治上单边主义横行于世
,

多极化格局尚未形成
,

传

统的世界秩序出现了新变数 绵延了三百多年的国际法体系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多方面冲击和挑战
,

新

实践
、

新理论层出不穷
,

现行国际法学受到重大质疑
,

变得更加混沌不清
,

变革看来已是势不可挡
。

中

国的国际法学者如何应对这一大势呢

其次是正在崛起的中国面临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

对中国的国际法学将提出更多更新的要求
。

改

革开放 年来
,

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
,

这一趋势预计还将继续下去
。

一个强大中国的和平崛

起很可能将是本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中最深刻的变化之一
,

东西方各大国都在开始为这一可预见的

态势做着各种预案
。

中国对外关系本身也将因此面对新的重大挑战 角色变换
、

国际定位
、

大国关系
、

邻国关系
、

国际秩序
,

诸如此类
,

都涉及到相关的国际法问题
。

中国国际法学界意识到这种变化
、

做好

相应的准备了吗

第三是中国国际法学界正面临新老交替的局面
。

历史的接力棒已经责无旁贷地传到了中青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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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学者手里
,

他们肩上的担子不是更轻而是更重了
,

然而中国国际法学界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

中国

的国际法学在过去 年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

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
、

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

准
,

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
。

中国的国际法学体系已经由老一辈学者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

但仍然远未完成 与国际法学界同行的差距
,

从整体上看仍然在无情地拉大
。

由于种种原

因
,

近年来国际法学界出现了低迷徘徊
、

后继乏力的迹象
,

不禁令人产生优虑和担心 。新的一代能否挑

起这副担子

新的阶段
,

新的形势
。

当前的中国国际法学界同时面对三个方面的挑战
,

任重道远
,

不容有丝毫

的懈怠
。

当务之急
,

是要集中力量
,

以多种方式逐一地深人地研讨孑令舞后国际法的发展动向及对中国

和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影响
,

研讨中国和平崛起对中国国际法学可能提出的新问题犷清理
、

总结中国国

际法学界的现状和问题
,

研讨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协调合作
,

研究构建中国国际法学的长

远规划和近期措施
,

使全国的国际法学者都能对 自己的现状和使命有一个清醒而正确的认识
。

一个

强大
、

开放的中国必须有与其实力相当的发达
、

先进的国际法学
。

找们期待
、

呼唤着国际法学又一个

春天的到来
。

国际法要研究的四个问题

陶正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纪国际政治多极化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国际法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看重大挑战
、

变化和

发展
。

中国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
。

在此背景下
,

分析国际关

系的新变化
,

把握国际法发展的新趋势
,

探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

明确中国参与新的国际政

治经济关系的任务并制定相应的对策
,

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我认为
,

近期国际法的研究重

点可考虑围绕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

一
、

世纪的国家主权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基石
。

进入 世纪后是继续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还是

削弱甚至取消这一原则
,

这是各国关于 世纪国际法发展趋势的争论焦点
,

它决定着 世纪国际法

的基本原则
、

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

研究时要注意以下几个何题 国家主权原则在 世纪国际关系

和国际法上的地位 西方淡化
、

贬低
、

取消主权的各种思潮 美国违反国家主权原缈
、

侵犯别国主权的

国内立法和国际行动 国家主权原则在 世纪的发展与变化 中国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理论与实践
。

二
、

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问题是当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斗争最激烈的理论和实践间题之一
,

它涉及国家主权原则

的维护与行使
、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国际争端的解决等一系死重大的国际法律问题
。

研

究人权的国际保护要从理论上把握好下列问题 人权的概念 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人权国际保护

的概念
、

法律和机制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集体人权 与民族 自决和人民 自决问题
尸

中国保障人权的经

验
、

问题与改进措施等
。

三
、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和平与发展仍是 世纪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
。

建立国际政治经挤新秩序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
,

促进全球发展
。

把握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本质
,

明确中国在建立窗际新秩序中的任务
,

对于推动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
,

加快中国在 世纪的发展和从容应对各种国际事件具有重要意

义
。

研究时要注意解决以下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涵义 国际政治新秩序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问题 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南北合作
、

南南合作及管制国际垄断资本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